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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转发济宁学院党委宣传部、 
教务处、团委、学生会《关于加强大学生 

课外活动管理的意见》的通知 
 

 

各党总支、党支部，各单位、各部门： 

为了加强对大学生课外活动的管理，党委宣传部、教务

处、团委、学生会制定了《关于加强大学生课外活动管理的

意见》，现将该《意见》转发给你们，望你们认真做好贯彻

落实。 

 

 

 

中共济宁学院委员会办公室    

2010 年 9 月 15 日 

 
 



 
关于加强大学生课外活动管理的意见 

 

大学生的课外活动（也称第二课堂活动）是大学教学活

动的一部分，是第一课堂教学的延伸。它对于促进学生学习

基本知识、基本理论、基本技能，对于培养学生非智力因素

（如：道德、情感、人际关系、个性、适应性等），对于培

养学生创新精神和创造能力，对于加强校园文化建设都具有

十分重要意义。学校各单位、部门、学生各组织必须高度重

视，积极认真地组织好大学生课外活动。为了加强大学生课

外活动的管理，特提出如下意见： 

一、组织大学生课外活动的指导思想 

组织大学生课外活动要坚持有利于促进大学生成长成

才，有利于促进教学工作，有利于促进和谐校园文化建设，

开展健康向上、内容丰富、形式多样的文化、学术、科技、

体育、艺术和娱乐活动。 

二、组织大学生课外活动的主要内容 

（一）思想道德教育活动：主要包括政治思想教育、职

业道德教育、法纪教育、文明礼仪教育、心理健康教育、创

业就业教育等活动。 

（二）职业技能训练活动：主要包括从师任教技能、体

育技能、艺术技能以及其他职业技能训练活动。 

（三）学术科技活动：主要包括名家论坛、学生论坛、

学术人生访谈等学术系列活动以及“挑战杯”等学术科技竞

赛活动。 

（四）文体娱乐活动：主要包括有利于大学生身心健康

的文艺、体育和娱乐等活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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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大学生课外活动的组织管理 

（一）校团委和各系团总支为大学生课外活动的管理服

务单位。 

（二）大学生课外活动实行分级实施管理。全校性大学

生课外活动由校团委统一策划、组织并进行管理。各系的大

学生课外活动由各系团总支审批组织实施。审批时间一般提

前一周上报。未经批准的课外活动，一律不得擅自开展。坚

持“学校活动精品化，各系活动专业化”的原则，学校组织

的大型活动要少而精，各系组织的活动要紧密结合学生的专

业特点，与教学活动相结合、与学生的创业就业活动相结合、

与学生的综合素质培养相结合。 

（三）大学生课外活动时间：星期四（团日活动时间）、

星期六、星期日和节假日。如没有上课的情况下，下午四点

半以后也可适当组织大学生课外活动。 

任何单位和学生组织不得利用学生上课时间开展各类活

动。 

（四）各级学生组织是大学生课外活动的组织主体，要

充分调动各级学生干部组织课外活动的积极性和主动性，认

真指导学生干部组织实施各类活动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济宁学院党委宣传部    教务处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团      委    学生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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